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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

「臺南鐵路地下化站區騰空土地都市更新開發暨招商規劃」 

委託技術服務案 

第三階段審查會議紀錄 

壹、 會議時間：109年 07月 23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11時 20分 

貳、 會議地點：臺南車站旁臨時工務所 

參、 會議主席：鄭總經理珮綺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張永炘 

肆、 出席人員：詳會議簽到表 

伍、 業務單位報告：詳會議議程 

陸、 規劃公司簡報：詳會議資料 

柒、 綜合討論： 

一、 臺南市政府都市更新科 

(一) 更新單元(一)-權利變換 

1. 後續於擬定招商文件時，建議應設定共同負擔比例之底價，以利實施

者就自身開發內容，進行整體財務評估，訂定合適之共同負擔比例。 

2. 後續於擬定招商文件時，建議可就分回產品之內容與處理方式加以考

量，以符合臺鐵局資產處分利用之規劃。 

3. 本案建議先行與本府交通局討論轉運站及先進運輸場站空間需求，以

便後續於招商文件內容訂定空間需求及計畫獎勵容積。 

(二) 更新單元(二)-設定地上權 

1. 設定地上權案件之權利金可分為一次性收取與逐年收取；此外，開發

定位與產品內容，亦將影響後續權利金之收取。 

2. 為因應市場變動快速，建議可於招商文件內納入開發產品或經營內容

之調整機制。  

(三) 有關都市更新單元部分，由於本案劃定之更新單元範圍與民國 95年發

布實施之「擬定臺南市舊街區軸線(中正路、中山路)都市更新計畫案」

所劃定之更新單元範圍不符，因此，建議後續於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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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時，一併辦理變更都市更新計畫。 

二、 臺南市政府都市計畫科 

(一) 交通議題 

1. 整體道路系統：公園南路延伸段部分，本府於 107 年 2 月 27 日研商

會議已說明考量轉運站大型車輛進出與交通需求，建議公園南路延伸

段規劃為 20 米寬道路；且因本市先進運輸系統於本路段之轉彎路線

尚規劃中並需審議，具不確定性，故該延伸段劃為「車站專用區兼供

道路使用」並賦予建蔽率、容積率及容許使用項目，將影響未來先進

運輸系統之規劃與設計彈性，爰應維持計畫道路(供公眾通行，並納

為變更負擔項目由本府取得)，未來南北兩側建物如有需求再以空橋

連接(土管考量敘明該計畫道路未來如設置空橋得不受退縮建築規定

之限制)。 

2. 停車空間：應訂定相關留設標準。 

(二) 土地使用議題 

1. 使用強度：應補充容積率需求之相關內容。 

2. 容許使用項目：有關車站專用區(一)、(二)之規定正面列舉部分，建

議修正為「供鐵路、捷運、交通轉運、停車及大眾運輸之車站及附屬

商業設施(如商務辦公、購物、娛樂、餐飲、文化、展演、金融、住

宿及公共空間等)使用」。另有關住宿使用部分，臺北京站(交九)及本

市仁德轉運站(轉運及旅遊服務專用區)案例係規定住宅使用比例不

得超過總容積 1/3，請詳予研議並納入本條文內容規範之，避免與車

站專用區使用性質差異太大。 

3. 變更負擔 

(1) 鐵路地下化騰空土地與臺南計畫 1/2 工程土地面積應依 105 年公告

都市計畫變更案計畫書為準。 

(2) 依原共識平均變更負擔為 22.8%，容積率 320%。今容積率擬提升為

420%，按容積提升比例換算平均變更負擔比例則為 29.925%，不足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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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應於計畫範圍增劃公共設施用地。 

(3) 相關土地價值應由臺鐵局委託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(取最高價

計算)，以杜爭議。 

(4) 北門路拓寬 4 米宜由貴局開闢完成回饋，前鋒路拓寬 4 米部分應取

得鐵道局同意函。 

捌、 會議結論 

一、 本案第三階段成果同意修正後通過，請規劃單位依與會單位之相關意見

修正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草案，並於文到 14日內提供修正成果送局，且授

權由工作小組審查確認。 

二、 本案共同負擔比例高達 74.19%，請重新檢討。 

三、 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(草案)係屬模擬性質，規劃公司應於站區都市計

畫變更案通過後配合調整修正供本局參考。 

四、 依本案契約規定，廠商應自都市更新事業計畫(草案)審查通過後 30日內

完成招商文件，惟考量招商文件應於都市計畫初步確定後再行撰擬為

宜，故本案第四階段工作招商文件部分於第三階段都市更新事業計畫(草

案)審查通過後暫停履約，待都市計畫變更發布實施後再行恢復履約。 

玖、 散會：下午 12時 40分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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